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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苦路十字苦路十字苦路十字苦路 

從方濟會「鞭刑會院」（聖經學院所在地）出來，對面有一個左轉的斜坡，沿此路而上，

步行約三十公尺之後，可到達一座伊斯蘭教小學。這個學校佔據了羅馬帝國執政時的安多尼

堡的另一半，由此學校向右看，即是向南看，整個耶京聖殿廣場清楚地出現在眼前，因為居

高臨下，所以聖殿廣場可以一覽無遺。這也正是當時修建安多尼堡的主要目的：就近監視前

來聖殿朝拜的猶太群眾，以防止發生暴亂。耶穌當年被比拉多判刑並鞭打之後，已是精疲力

竭、血脈流空，仍要親自背負著刑架，前往受釘的「哥耳哥達」。這一段路程被基督徒稱為「苦

路」，而苦路開端的地方，就是這座伊斯蘭學校。每逢星期五下午三點鐘，居於耶京的方濟會

士都率領當地基督徒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舉行苦路善工，從這裏開始沿著耶穌走過的苦

路，朝拜與苦路有密切關係的十四個地方，數百年來從未間斷。 

除非能大事挖掘考察，今日已不可能找出耶穌真正走過的苦路，但我們仍能找出個差不

多的路線來，跟隨耶穌參拜祂走過的苦路。毫無疑問的，第一處應是比拉多衙門，這裡很可

能就是當年距離聖殿很近的安多尼堡。每逢重大節日，羅馬總督都必定由凱撒勒雅上到耶京

坐鎮維持治安，都是住在緊鄰聖殿西北方的安多尼堡。這裡目前是間伊斯蘭小學，也是公拜

苦路的起點。 

苦路並非方濟會士所發明，而是來自更古老的傳統。初期基督徒作品（偽經）記載，聖

母多次親自走了苦路以紀念自己的聖子耶穌；第四世紀的朝聖人士厄革黎雅女士，也報導自

己曾在星期五親自參加過拜苦路的善功。方濟會士承繼了這些古老傳統，使之流傳至今。 

第一處第一處第一處第一處：：：：耶穌被判死刑耶穌被判死刑耶穌被判死刑耶穌被判死刑 

雖然「耶穌被判死刑」與「開始背負十字架」（第二處）應該是同樣的地方，也就是目前

在方濟會「鞭刑會院」中的那個以大石鋪地的「判刑小堂」。但是為方便禮儀進行，自古以來

便將第一處移到目前伊斯蘭小學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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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處第二處第二處第二處：：：：耶穌背負十字架耶穌背負十字架耶穌背負十字架耶穌背負十字架 

從伊斯蘭小學出來，由原路沿斜坡而下，就到達「判刑小堂」的外牆，牆壁上有第二處

的標記。耶穌被判刑後，士兵立即將一個木質的刑架放在耶穌肩上，叫祂背刑具前往刑場（若

一九 17）。這是當時行刑的慣例，犯人被迫自背刑具。 

從此處前走幾步，抬頭可以見到一個用石頭修建的拱門，是 AD135年阿得黎雅諾皇帝的

工程。現今被稱為「看，這個人」（Ecce Homo）拱門。 

第三處第三處第三處第三處：：：：第一次跌倒第一次跌倒第一次跌倒第一次跌倒 

自第二處開始，街道向提洛培雍谷下降，在向左轉的轉角處，就紀念苦路第三處的小堂。

福音並沒有記載耶穌跌倒在地的事，但是自古以來信友們便確信，耶穌曾經數次跌倒，這一

點不足為奇。因為耶穌受刑後早已衰弱無力，加上十字架的重量，更有地勢的斜坡。此外，

後來士兵們強迫西滿幫助背十字架的記載，也間接證明此情形。 

第四處第四處第四處第四處：：：：遇見聖母遇見聖母遇見聖母遇見聖母 

在第三處的隔壁，有屬阿美尼亞天主教會的總堂，就是第四處所在地。這個聖堂稱為「驚

恐聖母堂」，堂中有兩個鑲嵌的腳印，相傳是當時母子相遇時，聖母所站的地方。此時耶穌已

是血跡斑斑、體無完膚、面無人色；人人都可想像聖母心中的悲苦程度。 

第五處第五處第五處第五處：：：：基肋乃人西滿幫助背十字架基肋乃人西滿幫助背十字架基肋乃人西滿幫助背十字架基肋乃人西滿幫助背十字架 

離開第四處前行不遠，向右轉後左手邊有一間

屬方濟會的小聖堂，就是第五處的所在地。道路自

此處開始往上走，對一個身受重刑的人而言，這個

上坡路非常危險，因為隨時可能因體力不支而喪

命。行刑的羅馬士兵注意到這情況，所以強迫一個

名叫西滿的基肋乃人，來幫助耶穌背負十字架，以

免祂半途而死，使執行的士兵不能達成任務（谷一

五 21）。 

第六處第六處第六處第六處：：：：維羅尼加聖婦維羅尼加聖婦維羅尼加聖婦維羅尼加聖婦 

從第五處前行約八十步左右，就在上坡斜路的中段，左邊有一個小聖堂，就是苦路的第

六處。耶穌雖然已不再肩負刑架，而是跟在西滿的後面蹣跚前行，但是由於先前受到嚴刑拷

打，更因為茨冠刺傷頭部，鮮血沿面下流，身體由上到下已變成「血人」。一位善心婦女大受

感動，居然不顧士兵的阻撓、人們的譏笑，毅然挺身而出，送上手帕擦拭耶穌顏面。耶穌為

報答這位婦女的好心，將自己的聖容印在帕上，還給這位熱心的善婦。這座小堂目前有耶穌

小姐妹會的修女照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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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處第七處第七處第七處：：：：再次跌倒再次跌倒再次跌倒再次跌倒 

沿路繼續往上走，不久就便遇到一條南北向、橫貫耶京舊城主要商店的街道，路口處就

是苦路第七處。因為苦路自第五處開始便不斷上升，對於已是奄奄一息的耶穌來說，這段路

程備極艱苦。可以想見耶穌步履維艱，因氣力放空而再次跌倒在地。 

耶京的古城門也在這裏，耶穌要穿過這道城門，到城外刑場去受刑。這個城門叫做「正

義門」，通常要在這裏給犯人掛上罪狀碑。這裏有一個屬於方濟會的小堂，小堂中有一個大石

柱，高七公尺，直徑七十五公分，毫無疑問地，它就是古羅馬街市的一條大石柱，城市毀壞

之後，遺留下的柱子留在原地成為見證。 

第八處第八處第八處第八處：：：：痛哭耶穌的耶京婦女痛哭耶穌的耶京婦女痛哭耶穌的耶京婦女痛哭耶穌的耶京婦女 

穿過商店街市，繼續往上走，大約三十公尺，在左邊一個希臘東正教會院的牆壁上，可

以發現一個黑色的小十字架，這裏就是第八處。聖經上記載說：「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著耶

穌，婦女捶胸痛哭祂。」 

耶穌轉身向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應哭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

因為日子將到，那時，人要說：那荒胎的，那沒有生產過的胎，和沒有哺乳過的乳，是有福

的。那時，人要開始對高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吧！對丘陵說：蓋起我們來吧！如果對於青的

樹木，他們還這樣做，對於枯的樹木，又將要怎樣呢！」（路二三 27-31）。意思是：如果上主

的正義如此施在無罪的耶穌身上，在罪人身上又將如何呢？ 

第八處和第九處本來近在咫尺，但是由於後期的建築物（尤其是上述的希臘會院）阻隔，

不能直行，必須回到大街上，再轉兩三個彎，爬一段上坡路，才可以到達依索匹亞教會的會

院門前。那裡是第九處的所在地，是耶穌第三次跌倒的地方。 

第九處第九處第九處第九處：：：：第三次跌倒第三次跌倒第三次跌倒第三次跌倒 

紀念第九處的地方，是在苛仆托教會小堂外部的一個石柱，這裏距離加爾瓦略山已很近

了。雖然善心的西滿仍然在替耶穌背負著刑架，可是耶穌在走過一段頗長的上坡路後，更是

氣喘吁吁、疲憊不堪了。無怪自古以來熱心的信友，將這裏認定為朝拜耶穌第三次跌倒的地

方。 

第十處至第十二處第十處至第十二處第十處至第十二處第十處至第十二處 

由第九處到第十處，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穿過依索匹亞教會的會院，經過他們的小堂，

直接到聖墓大殿的門口。其二是回頭繞大街，走到聖墓大門前去。 

進入聖墓大殿之後，立即右轉上一個相當難爬的窄小石梯。苦路第十、十一、十二處都

在上面，這裡就是所謂的「加爾瓦略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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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處第十三處第十三處第十三處：：：：傅抹耶穌屍體傅抹耶穌屍體傅抹耶穌屍體傅抹耶穌屍體 

要自山上下來，立即達到「聖墓大殿」入口處的一塊大石板。那裡是給耶穌遺體傅油的

地方。我們可以想像，這裏是聖母和其他熱心婦女，還有尼苛德摩及阿黎瑪特雅的若瑟，共

同給耶穌傅油準備埋葬耶穌的地方。 

第十四處第十四處第十四處第十四處：從十三處往裡稍走幾步，就是安葬耶穌的聖墓。 

附註一附註一附註一附註一：：：：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    

十字架的希伯來文原意「樹木、樹樁」，希臘文有「木樁」之意。所指是一種將犯人以繩

索或釘子懸在木樁之上，使之受刑而死的刑具。上邊的橫木是便利行刑而加上的。兩木所造

成之形式成「T」字狀，後來演變成「丁」字及希臘樣式「十」狀。 

垂直的木幹上鞍有臀座，使犯人得以稍息，用以延長犯人的痛苦。初期的教友因為這種

臀座不太雅觀，而將之從十字架上取消。至於普通所見的耶穌十字架上的腳凳，除了來自六

世紀末聖額俄略突爾斯的傳說以外，全無歷史文件可資佐證。一般的十字架刑具都通常都很

低矮，以便於施行，並方便誘引曠野中的野獸來吃犯人的肉，這便是古羅馬帝國使用過的「猛

獸吞噬」的刑罰。只有特別嚴重的犯人的十字架才會高高豎立起來，一方面增加他們的恥辱，

另一方面使野獸無法接近，而延長犯人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據歷史記載，最早以十字架為刑具的是波斯人，後來傳給希臘人、迦太基人及羅馬人，

後者在其佔領的區域曾大量施用。在古代中國雖然也有許多酷刑，如刀、鋸、笞、杖、械、

桎之類，但並無十字架刑罰。 

附註二附註二附註二附註二：：：：釘在十字架上釘在十字架上釘在十字架上釘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的刑罰用於巴勒斯坦地區使於主前二世紀中葉，在安提約古第四厄丕法乃

（175-164BC）時代。 

十字架刑罰的步驟如下：先將犯人嚴加鞭打，之後將十字架的橫木綑綁在其肩背上，使

他背著此橫木遊街示眾。十字架的縱木已豎在城外的刑場。當犯人到達刑場，施刑者便將犯

人連同橫木舉起，懸掛在縱木上，並以釘子或繩索將兩足綑在十字架上的縱木下端。書寫犯

人之名字及罪名的罪狀牌放在犯人身上，或置於十字架上端。這牌子的文字非常簡短，寫後

不能再改。 

犯人有時還可在十字架上活數天之久，實在是言語無法形容的痛苦。肉身方面除了十字

架的苦刑之外，因鞭刑時流血過多，汗流浹背，再加上炎熱的天氣，因而受極度口渴之苦。

而犯人精神方面的痛苦更大，因赤身裸體懸於空中，任由來往的好奇人士，目睹嘲笑（若十

九 28、29）。受這種刑罰的人，大都是奴隸、逃犯及強盜。 

按醫生的證明，十字架刑罰致死的原因主要是破傷風、抽筋及窒息。犯人由於四肢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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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伸張在十字架上，血液不能流通而淤積在胸肺之中，壓迫心臟，使之不能再跳動而死。犯

人從受刑直至死亡神智清醒，這種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為加速犯人死亡，有時會將其腿

骨打斷，或用長槍刺心（若十九 31-34），更有在下面放火將犯人燻死的。死後犯人的屍體被

留在十字架上，任由飛鳥走獸來啄噬；亦准許犯人的家人或朋友將已死的犯人卸下，加以掩

埋（若十九 38-40）。 

猶太墓穴示意圖 


